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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关于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军信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军信股

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要求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军信股份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

报告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本专项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

之日前 6 个月至《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之前一日止（即 2022 年 8 月 1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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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为本次交易提供证券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及前述机构的具体业务经办人

员； 

6、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7、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自然人）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

的成年子女）。 

三、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自查范围内机构及人员出具

的自查报告，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交易对方及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

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戴道国 

姓名 
职务及亲属

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量

（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卖

出 

戴道国 
军信股份董

事长 

2022 年 9 月 29 日 304,187 19,301,067 买入 

2022 年 9 月 30 日 330,000 19,631,067 买入 

2022 年 10 月 11 日 101,050 19,732,117 买入 

2022 年 11 月 23 日 235,655 19,967,772 买入 

2022 年 11 月 24 日 200,000 20,167,772 买入 

2022 年 11 月 28 日 108,200 20,275,972 买入 

2022 年 11 月 29 日 318,000 20,593,972 买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63,250 20,857,222 买入 

2022 年 12 月 20 日 76,569 20,933,791 买入 

2022 年 12 月 22 日 174,476 21,108,267 买入 

2022 年 12 月 23 日 154,200 21,262,467 买入 

2022 年 12 月 30 日 349,187 21,611,654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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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英品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

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量

（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卖

出 

何英品 
军信股份副董

事长 

2022 年 9 月 28 日 23,400 15,566,303 买入 

2022 年 9 月 29 日 9,600 15,575,903 买入 

2022 年 9 月 30 日 86,267 15,662,170 买入 

2022 年 12 月 19 日 124,300 15,786,470 买入 

2022 年 12 月 21 日 79,950 15,866,420 买入 

2022 年 12 月 26 日 58,000 15,924,420 买入 

2023 年 1 月 6 日 60,000 15,984,420 买入 

2023 年 1 月 13 日 116,200 16,100,620 买入 

2023 年 1 月 16 日 293,228 16,393,848 买入 

2023 年 1 月 17 日 253,450 16,647,298 买入 

2023 年 1 月 18 日 140,000 16,787,298 买入 

2022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副董事

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戴道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6,000 万元，何英品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4,000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 6 个月内。戴道国、何英品在自查期间买入股票系根据已经公告的增持计划实

施增持，增持金额未超过公告金额的上限，增持时点均早于本次交易初步筹划尽

调的时点，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2022 年 9 月 28 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戴道国和副董事长何英品

出具《关于自愿将拟增持的公司股份延长锁定期的承诺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升投资

者信心，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戴道国先生和副董事长何英品先生，承诺将自

2022 年 9 月 28 日之日起 6 个月内增持的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到期日自愿延长至

2025 年 9 月 27 日，承诺锁定期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减持或委托他人管理所

持有的该部分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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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及副董

事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三）傅佩珏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量

（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卖

出 

傅佩珏 
军信股份副总经理

孙纪康之配偶 
2023 年 1 月 13 日 1,500 1,500 买入 

傅佩珏就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份股票事项出具《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

承诺函》：“（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通过本人股票账户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

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人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

公司股票均不存在知晓或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况。（3）本

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4）除本人已提供

的股票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5）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

幕交易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6）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上缴上市公司。（7）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龙艳玲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

量（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卖

出 

龙艳玲 湖南仁和环境股份 2022 年 10 月 24 日 20,000 60,000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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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

量（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卖

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仁和环境”）执行总

经理、董事胡世梯之

配偶 

2023 年 2 月 7 日 17,150 42,850 卖出 

2023 年 2 月 10 日 42,850 0 卖出 

龙艳玲就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份股票事项出具《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

承诺函》：“（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通过本人股票账户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

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人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

公司股票均不存在知晓或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况。（3）本

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4）除本人已提供

的股票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5）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

幕交易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6）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上缴上市公司。（7）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陈娟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

量（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卖

出 

陈娟 
仁和环境董事祖柱之

配偶 

2023 年 1 月 18 日 20,000 20,000 买入 

2023 年 2 月 16 日 10,000 30,000 买入 

2023 年 3 月 15 日 30,000 0 卖出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专项核查意见 

7 

陈娟就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份股票事项出具《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

诺函》：“（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通过本人股票账户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

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人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

公司股票均不存在知晓或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况。（3）本

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4）除本人已提供

的股票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5）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

幕交易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6）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上缴上市公司。（7）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田晓丽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

量（股） 

结余股数

（股） 

买入/

卖出 

田晓丽 

湖南仁景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浣晶之母

亲 

2023 年 3 月 6 日 500 500 买入 

2023 年 5 月 8 日 500 0 卖出 

田晓丽就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份股票事项出具《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

承诺函》：“（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通过本人股票账户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

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人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

公司股票均不存在知晓或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况。（3）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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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4）除本人已提供

的股票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5）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

幕交易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6）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上缴上市公司。（7）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七）段伟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交易日期 
股份变动数

量（股） 

结余股

数（股） 

买入/

卖出 

段伟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助

理之父亲 

2022 年 9 月 8 日 500 500 买入 

2022年 9月 15日 500 0 卖出 

2023 年 6 月 7 日 500 500 买入 

段伟就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份股票事项出具《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

诺函》：“（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通过本人股票账户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

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2）本人自查期间买入或卖出上市

公司股票均不存在知晓或利用任何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况。（3）本

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相关证券、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4）除本人已提供

的股票买卖情况外，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或利用他人股票账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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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人、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各自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存在因内

幕交易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

最近 36 个月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6）若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

上缴上市公司。（7）本人声明上述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与重大遗漏，并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如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将承担因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造成的一切损失。” 

（八）中信证券 

名称 交易日期 方向 
交易股数

（股） 

结余股数

（股） 

中信证券（自营业务

股票账户） 

2022年 8月 19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 

买入 1,311,079 
109,689 

卖出 1,199,690 

中信证券（信用融券

专户） 

2022年 8月 19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 

买入 0 
67,350 

卖出 0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股票账户） 

2022年 8月 19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 

买入 200 
6,499,200 

卖出 307,551 

中信证券就自查期间买卖军信股份股票事项出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买卖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本公司建立了《信

息隔离墙制度》、《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并切实执行，公司投资

银行、自营业务之间，在部门、人员、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

办公场所相互隔离，能够实现内幕信息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在公司相互存在利益冲

突的业务间的有效隔离，控制上述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

避免公司与客户之间、客户与客户之间以及员工与公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相关股票买卖行为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与本投行项目不存在直接关系，本公司不

存在公开或泄露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交易或操作市场行为。” 

四、结论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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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自查范围内相关方出具的《自查报

告》，本所律师认为：在上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承诺函真实、准确、完

整的前提下，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的内幕交易的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

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本页无正文，下页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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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关于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之专项核查意见》签署

页） 

 

本专项核查意见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贰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罗  峥 宋  旻 

  

 ___________________ 

 张超文 

 

 

 

 

 ___________________ 

 陈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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